中 山 市 国 土 资 源 局（房 地 产 管 理 局）办 事 指 引


NO.(SC)01

房地产估价结果确认（试行）

（办理部门：房地产市场管理科，咨询电话：8332130）

一、所需资料：

    1、房地产估价结果确认申请表（由评估机构申请）（1份）；

    2、房地产估价报告（1份）；

    3、房地产估价技术报告（1份）；

    4、土地使用权证及用地图复印件（1份）；

    5、房屋所有权证及房产平面图复印件（1份）；

6、估价对象周边环境临路情况、外观及内部相片（各1份）；

7、基准地价区片价位置示意图（在基准地价评估范围内）或区域位置示意图（在基准地价评估范围外）（1份）；

8、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的资格证明复印件（各1份）；

9、其他有关资料（份数因各种情况而定）。

二、办理程序：

 申请者提交资料→国土房管局确认→ 缴 费 →房地产估价结果确认书→ 发 还 
三、批复文件、附件：

    房地产估价结果确认书（l式2份）

四、审批期限：

    五个工作日

五、收费项目：

    档案制作审核费100元/宗


